
第1期[总第55期]
2020年2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JournalofGraduateEducation
No.1

Feb.,2020

  文章编号:2095-1663(2020)01-0067-07  DOI:10.19834/j.cnki.yjsjy2011.2020.01.10

“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制度设计与实践特征

胡春艳,周付军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长沙410083)

收稿日期:2019-10-23
作者简介:胡春艳(1977-),女,湖南郴州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

周付军(1994-),男,湖南怀化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 要:以2019年东、中、西和东北部地区14所双一流高校的293份博士生招生简章作为研究样本,从申请

条件、选拔方式、选拔标准、考核评分、保障机制和信息咨询六个方面构建指标观测体系。结果显示,总体上

博士生“申请—考核制”表现为申请条件偏重综合能力考察,但存在考生出身限制;选拔方式偏重主观选拔方

式,客观选拔方式相对弱化;选拔和评分标准模糊,招生自由裁量权过大;保障机制不健全,招生透明度有待

提高。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重门槛轻考核;中部地区重考核轻门槛;西部地区重门槛和考核轻保障;东北部地

区重考核和保障轻处罚公开。基于此,研究提出了进一步优化完善我国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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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博士生教育作为研究生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关系到国家高精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和供给,也是

衡量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准。“申请—
考核制”已成为欧美国家博士生招生的主要方式[1]。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
起步较晚。2013年3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和财政部共同印发《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

见》,指出要“建立博士研究生选拔申请—审核机制,
发挥专家组审核作用,强化对科研创新能力和专业

学术潜质的考察”,正式从国家层面拉开了“申请—
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序幕。“申请—考

核制”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入学招生考试的新型博

士研究生招生方式,其取消了统一入学考试,代之以

考生提交相关申请材料,通过者参加各院系或学科

自行组织的综合考核[2]。
“申请—考核制”,一方面可有效弥补传统入学

考试招生方式的不足,更加注重对考生综合素质能

力的考察,进而有效保障招生单位生源质量。另一

方面因赋予招生单位更大招生灵活性和自主性,利
于扩展生源和优中选优。赵红军等人指出“申请—
考核制”是我国博士研究生精英化教育的必然路径,
其为博士研究生培养的教育理念、教育内容和教育

方式提供了导向[3]。然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申
请—考核制”也受到了一些质疑,如考生和公众开始

对申请考核制的公平性产生质疑[4],吴迪研究认为,
“申请考核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申请资格要求有失

教育公平、考核内容不够完整、考核程序趋于功利化

等问题”[5]。因此,研究选取2019年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部地区14所“双一流”高校293个院系“申
请—考核制”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作为研究对象,分
析我国“双一流”高校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制”的
制度设计和实践特征。以期能够为“双一流”建设和

我国博士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参考和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博士研究招生简章作为高等院校博士招生的正

式文本,不仅是了解“申请—考核制”博士招生制度



实施现状的入口,本身所具备的权威性、稳定性和明

确性也表明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是合适且科学的。本

研究从14所“双一流”高校研究生院或二级学院官

方网站收集其2019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共搜

集到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324份,筛除仅包含“本科

直博”或“硕博连读”招生方式的文本,最终获取有效

分析样本293份。其中,东部地区121份:北京大学

26份、南开大学13份、南京大学18份、复旦大学29
份和浙江大学35份。中部地区84份:郑州大学14
份、武汉大学52份和中南大学18份。西部地区66
份:重庆大学5份、四川大学33份、西安交通大学

21份和云南大学7份。东北地区22份:吉林大学

17份和哈尔滨工业大学5份。部分高校数量较低

原因在于笔者检索时(截止时间:2019年3月15
日),其尚未公布2019年“申请—考核制”招生简章

或实行“申请—考核制”招生方式的院系较少。
(二)研究指标选取与设定

研究借助质性分析软件Nvivo10并结合人工文

本阅读方式,发现各院系招生简章基本包含申请条

件、申请材料、选拔方式、选拔标准、评分方式、录取、
申诉质询、信息公开和监督咨询。因而选取要件最

为全面的申请条件、选拔方式、选拔标准、考核评分、
保障机制和信息咨询六个核心观测指标,并依据文

本内容将其细化。在进行文本分析时,采取实质性

审查标准,即必须包含指标要求的具体内容,否则不

计入观测范围。具体指标设定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指标设定及举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举例

申请条件

学历背景 本科、硕士毕业专业和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或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为A类学科(含A+、A和A-)

语言要求 CET-4≥497分;CET-6≥426分;IELTS≥6.0;TOEFL≥85;在SSCI/SCI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第
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科研成果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报考学科、专业或相近研究领域的SSCI/SCI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

学业成绩 本科和或硕士研究生阶段课程成绩单;GPA≥3.0

选拔方式

材料审核
学院招生领导小组制定审核评分细则,成立材料审核专家小组,对申请者的学术经历、外语水平、
科研成果与获奖、研究计划等进行评估

英语笔试 英语应用能力测试,主要内容为撰写摘要、翻译,包括英语听力的测试

专业笔试 考核采用笔试,专业课一(每生必考)、专业课二(二门课任选一门)、专业课三,每门课考试时间为3小时

综合面试
重点对考生的基础知识、科研能力以及硕士或报考博士以前的工作进行考核,每位考生考核35分
钟,其中包括30分钟PPT汇报及5分钟专家提问

选拔标准

材料审核
考核小组重点考核本科阶段成绩单;硕士阶段成绩单;推荐信、学术论文发表、获奖、专利、软件著
作权、发表著作等能够反映其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的相关材料

英语笔试 “XX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水平考试”笔试成绩需达到60分(含)以上进入下一阶段考核

专业笔试 考察考生对学科主要研究方法、核心理论及应用的掌握程度,初试不及格者(低于60分)不予录取

综合面试
复试主要对申请者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和学术水平的考查,学术水平考核由专家依据学院面
试细则要求打分,学术水平不及格者(学术成绩低于60分)不予录取

考核评分

材料评分
学术经历(10%)、外语水平(10%)、发表成果(20%)、研究计划(20%)、导师意向(40%)五个方面
进行评分

笔试评分
考核成员按照专业英语(30%)和专业课程测试(70%)比例进行评分,初试总分不及格者(低于60
分)不予录取

面试评分
考核成员按照专业基础(20%)、发展潜力(30%)、综合素质(40%)、外语水平(10%)四个方面进行
评分

保障机制

组织保障
学院建立以副院长牵头的领导小组、招生专业负责人组成的专业审核组和各专业导师组成的考试
小组三级审核制度,确保选拔的公平、公正、公开

申诉处理
如在招生过程中存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进行申诉:电子邮箱graduate@nju.edu.cn,联系
电话:025-89683519

违纪处罚
招生导师有违反招生纪律者,核减直至取消其下两个年度招生名额,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
符,存在弄虚作假情况,取消其博士生录取资格

信息咨询
咨询机制 咨询电话:021-65642382;邮箱:weizeng@fudan.edu.cn
信息公开 我院将在网站公布材料评审结果、所有参加复试考生(含拟录取考生)的面试、笔试及综合成绩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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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发现与结果分析

通过对293所院系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
生简章分析发现,从招生简章总体流程设置来看,
“申请—考核制”博士生招考方式的基本流程为:
网上报名、资格审核、提交材料、材料初审、综合考

核到录取公示。各院系招生简章在总体构成上基

本一致,但在申请条件、选拔方式、选拔标准、考核

评分、保障机制和信息咨询等具体指标的规定方

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通过对地区分析结果

的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博士生“申请—考核

制”的偏重点和弱势点存在差异,这也为窥探东

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申
请—考核制”招生现状,改善我国博士生“申请—
考核制”招生制度提供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研究的

全新观察视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为方便制

表,表中高校名称均为简称。
表2 招生简章文本分析结果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北大 南开 南京 复旦 浙大 郑大 武大 中南 重大 川大 云大 西交大 吉大 哈工大 数量/占比

申请条件

学历背景 21 0 5 0 2 1 0 3 0 28 1 0 1 3 65/22.18%
语言要求 26 13 18 21 35 13 47 14 2 33 6 19 17 4 268/88.05%
科研成果 25 13 17 27 33 13 47 13 1 33 6 19 15 1 263/89.76%
学业成绩 24 13 18 28 35 14 47 14 2 33 6 21 17 1 273/93.17%

选拔方式

材料审核 26 13 16 22 33 13 50 18 5 33 7 21 16 4 277/94.54%
英语笔试 6 0 7 11 2 2 44 0 4 0 0 9 2 4 91/31.06%
专业笔试 18 0 18 10 27 12 15 4 4 1 1 17 17 0 144/49.15%
综合面试 25 13 18 24 34 12 50 18 5 33 7 20 17 4 280/95.56%

选拔标准

材料审核 10 13 16 13 28 6 18 0 2 33 5 20 16 2 182/54.27%
英语笔试 2 0 3 3 0 1 5 0 0 0 0 4 0 0 18/6.14%
专业笔试 7 0 7 8 7 14 8 4 0 0 0 11 12 0 78/26.62%
综合面试 8 10 14 18 31 14 48 17 2 32 6 21 11 3 235/80.20%

考核评分

材料评分 1 13 6 4 1 1 0 0 0 29 0 11 16 0 82/27.64%
笔试评分 2 0 1 2 16 11 9 4 0 2 0 13 13 0 73/24.91%
面试评分 3 9 6 17 28 12 48 18 5 32 7 21 12 2 220/75.09%

保障机制

组织保障 18 12 10 2 31 13 35 16 5 0 3 0 15 2 162/55.29%
申诉处理 21 6 16 0 13 5 2 7 5 33 2 2 1 0 113/38.57%
违纪处罚 25 2 14 2 20 5 22 12 1 0 5 5 0 0 113/38.57%

信息咨询
咨询机制 25 2 6 13 10 3 38 15 2 32 6 17 2 2 173/59.04%
信息公开 9 6 16 1 0 3 30 8 2 0 0 1 0 0 76/25.94%

  (一)总体情况分析

1.申请条件偏重语言要求和科研成果,但存在

考生出身限制

申请条件是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制度程序运

作的前提,主要针对考生的院校出身、语言要求、科
研成果和学业成绩等做出具体规定。从文本分析结

果来看,“双一流”高校偏重语言要求和科研成果等

方面的要求设置,但仍旧有超过五分之一的院系对

考生的院校出身设置了门槛性准入标准。语言要求

方面,总计有268所院系对考生的语言要求做出具

体规定,占比为88.05%。同时,语言要求已不再单

纯局限于英语成绩,而是增设了德语、日语等其他外

语成绩标准,为考生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如北京

大学对考生语言要求分为非英语成绩、英语成绩要

求和小语种三类。针对申请小语种的考生需满足三

年内有效成绩证明或通过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小语

种考试。科研成果规定中,对考生科研能力衡量也

不再对论文发表数量和级别做硬性要求,更加人性

化。如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要求考生提供代表

作,但不限是否发表。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则规定考

生发表论文或具备相当研究成果均可。从院校出身

规定来看,主要是对考生毕业院校或专业做出限制

性规定。比如哈尔滨工业大学规定考生“本科、硕士

毕业专业和学科为国家重点学科或在全国第四轮学

科评估中为A类学科(含A+、A和A-)”;四川大

学则要求考生“毕业于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学科建

设高校”。可见,当前“申请—考核制”较为偏重语言

要求、科研成果,在具体指标设计上较为人性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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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考生院校出身的限制又将部分毕业于普

通院校但能力突出且有深造意愿的考生排斥在博士

大门之外,有悖于博士招生制度改革初衷也可能损

伤教育公平性。
2.选拔方式偏重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笔试测

验相对弱化

选拔方式是招生单位选拔和考核博士研究生的

一种方式方法。从表2分析结果可知,“申请—考核

制”招生单位较为偏好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选拔方

式,占比分别为94.54%和95.56%。具体来看,共
有277所院系对将考生材料审核做了具体要求。其

中,北京大学(26所)、南开大学(13所)、中南大学

(18所)、重庆大学(5所)、四川大学(33所)、云南大

学(7所)和西安交通大学(21所)等七所高校全部院

系对材料审核做出具体要求,占材料审核方式院系

的44.41%。南开大学(13所)、南京大学(18所)、
中南大学(18所)、重庆大学(5所)、四川大学(33
所)、云南大学(7所)和吉林大学(17所)等7所高校

的全部院系采用了综合面试选拔方式,占综合面试

选拔方式院系的39.64%。与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

选拔方式相比,笔试(包括英语笔试和专业笔试)则
显得相对弱化,甚至个别院校直接忽视了笔试测验。
从分析结果看,采取英语笔试进行选拔的院系共计

91所,占比为31.06%;采取专业笔试方式进行选拔

的院系数量为144所,占比为49.15%。值得关注

的是,南开大学、中南大学、四川大学和云南大学均

没有采用英语笔试方式选拔考生。南开大学、四川

大学、云南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尚未采用专业笔

试方式选拔考生。传统统一招生考试遭到诟病的原

因不在于考试本身,而在于最终录取结果过分依赖

笔试成绩而难以有效衡量考生实际水平。因而,“申
请—考核制”改革不应忽视笔试测验的作用。
3.选拔标准和考核评分模糊,招生自由裁量权

过大

博士生“申请—考核制”制度的关键是考核,即
考核标准的精细化和标准化程度直接决定招生制度

的实施效果。“申请—考核制”的考核标准指的是在

材料审核、笔试和综合面试环节评价考生综合素质

的一系列指标和评价依据。评价指标越明确和精细

化,考核小组依据考核标准对考生做出的考核也就

越接近实际,越能确保考核质量。实际考核中,一方

面院系对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标准过于粗放和宏

观,没有设置具体的衡量指标,无法实现对考生材料

的精细化考量。如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药学院虽“对申请者的报考材料集中进行学术审核,
重点审查其专家推荐书、学习成绩单、学位论文、发
表的学术论文等内容,但未出台具体的审核办法或

参考指标。另一方面,笔试测验(英语笔试+专业笔

试)标准缺失。虽有32.76%的院系采用笔试测验

方式,但对于具体测试科目、评分标准等只字不提。
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规定“考生参加由国际关

系学院组织的专业复试,专业复试由笔试与面试两

个部分组成,笔试或面试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
即未表明“考什么”“怎么考”,也没说明“合格标准”,
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同时,在考核评分方面,评分方

式指标中,虽有81所、73所和220所院系分别提及

材料、笔试和面试评分。但大部分院系仅说明了材

料、笔试和面试评分在综合成绩评定中所占比例,而
并未指明具体考核方式的评分方法或细则无疑给招

生过程留下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间”。
4.申诉处理和违纪处罚机制不健全,信息公开

程度有待提高

申诉处理和违纪处罚机制是保障“申请—考核

制”招生公平公正的重要机制,能够有力打击招生过

程中违法违纪行为。同时,信息咨询机制和信息公

开机制则有助于保证“申请—考核制”招生过程的公

开透明,既有利于考生了解和咨询院系招生情况也

方便院系招生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表2分析结果来

看,当前“双一流”高校博士生招生过程中的申诉处

理和违纪处罚机制建设不健全。从具体指标数量

分布和占比来看,提及申诉处理和违纪处罚的院

系都是113所,占比为38.57%,未超过半数。且

所有院系均未发布具体申诉处理和违纪处罚细则

或相应标准,仅提供了申诉方式或表明取消招生

或录取资格。甚至有部分院校尚未对申诉处理和

违纪处罚做出任何规定。在违纪处罚对象方面,
仅有14所院系对招生工作人员和导师违纪处罚

做出说明,其他院系则全部是针对考生个人违纪

的处罚规定。在信息公开方面,293所院系中仅有

76所 院 系 针 对 信 息 公 开 做 了 说 明,占 比 为

25.94%。与申诉处罚机制类似,信息公开指标中

也有部分院系尚未就信息公开机制做出任何规定

或说明。同时,提及信息公开机制院系中,也仅指

明将在院系官网披露招生相关信息,而未对具体

披露内容、披露方式以及披露时间等作出限定。
可以看出,当前“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申请—考核

制”招生方式在申诉处理、违纪处罚和信息公开透

明等方面仍旧有进一步优化和提升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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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请—考核制”地区实施情况分析

对“双一流”高校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现

状展开分析有助于窥视我国博士研究生招生改革中

取得的进展和不足,进而推动博士生“申请—考核

制”制度改革的完善和优化。然而,总体情况分析无

法深入地反映局部地区“申请—考核制”实施现状。
因此,本部分基于招生简章文本分析结果,呈现我国

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申请—考核制”实施

现状,以求为不同地区博士生招生改革提供参考和

借鉴。地区间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地区招生简章文本分析结果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东部 比例 中部 比例 西部 比例 东北部 比例

申请条件

学历背景 28 23.14% 4 4.76% 29 43.94% 4 18.18%
语言要求 113 93.39% 74 88.10% 60 90.91% 21 95.45%
科研成果 115 95.04% 73 86.90% 59 89.39% 16 72.73%
学业成绩 118 97.52% 75 89.29% 62 93.94% 18 81.82%

选拔方式

材料审核 110 90.91% 81 96.43% 66 100% 20 90.91%
英语笔试 26 21.49% 46 54.76% 13 19.70% 6 27.27%
专业笔试 73 60.33% 31 36.90% 23 34.85% 17 77.27%
综合面试 114 94.21% 80 95.24% 65 98.48% 21 95.45%

选拔标准

材料审核 70 57.85% 24 28.57% 60 90.91% 18 81.82%
英语笔试 8 6.61% 6 7.14% 4 6.06% 0 0%
专业笔试 29 23.97% 26 30.95% 11 16.67% 12 54.55%
综合面试 81 66.94% 79 94.05% 61 92.42% 14 63.64%

考核评分

材料评分 25 20.66% 1 1.19% 40 60.61% 16 72.73%
笔试评分 21 17.36% 24 28.57% 15 22.73% 13 59.09%
面试评分 63 52.07% 78 92.86% 65 98.48% 14 63.64%

保障机制

组织保障 73 60.33% 64 76.19% 8 12.12% 17 77.27%
申诉处理 56 46.28% 14 16.67% 42 63.64% 1 4.55%
违纪处罚 63 52.07% 39 46.43% 11 16.67% 0 0%

信息咨询
咨询机制 56 46.28% 56 66.67% 57 86.36% 4 18.18%
信息公开 32 26.45% 41 48.81% 3 4.55% 0 0%

  依据表3,可以看出不同地区在不同考核环节

表现各异,在具体指标的分布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1.东部地区注重申请条件,较为忽视考核评分

从表3可以看出,在申请条件的四个二级指标

中,东部地区在科研成果、学业成绩两个指标上的比

例分布分别为95.04%和97.52%,两项比例在四个

地区两类指标中占比最高。在学历背景和语言要求

方 面,东 部 地 区 所 占 比 例 分 别 为 23.14% 和

93.39%,位居学历背景和语言要求指标比例排名第

二位。在评分方式指标设计方面,东部地区在笔试

评分指标和综合面试评分指标上的比例分别为

17.36%和52.07%,为四大地区笔试评分和面试评

分比例最低值。而材料评分所占比例为20.66%,
在四大地区该类指标比例中位居倒数第二位,仅高

于中部地区的1.19%。此外,东部地区在违纪处罚

这一类指标上的比例分布为四大地区最高者,所占

比例为52.07%。可以看出,东部地区高校较为注

重申请者本身的条件,而对选拔考核以及后期的申

诉处理、信息咨询与信息公开等重视度相对较低。
这一方面表明东部地区看重考生起始素质水平、准
入标准较高,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东部地区对“申请—
考核制”招生实施过程的弱化和忽视。
2.中部地区注重英语笔试、面试评分和信息公

开,弱化学历背景和材料审核要求

与东部地区不同,中部地区高校在实施“申请—
考核制”招生过程中,更加注重在招考面试过程中的

考核和选拔,且十分关注招生后期保障机制设计和

信息公开披露。从表3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英语

笔试和信息公开两类指标上的所占比例分别为54.
76%和48.81%,均为四大地区同类指标占比最高

值。在保障机制指标比例分布中,中部地区在组织

保障和违纪处罚这两类指标上占比为四大地区第二

位,在组织保障方面略低于东北地区,在违纪处罚方

面低于东部地区。两类指标所占比例分别为

76.19%和46.43%。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在学历背

景、材料审核、材料评分和申诉处理这几类指标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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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例分别为4.76%、28.57%、1.19%和16.67%,
均为四大地区最低值。这表明中部地区对考生出身

限制较少,而更加注重综合选拔过程中对考生的

考察。
3.西部地区看重学历背景、材料审核、综合面试

和咨询,对专业笔试、组织保障和信息公开关注不足

依据表3中对招生简章的分析结果可知,西部

地区66所院系中共计有29所院系对考生的学历背

景做 出 具 体 规 定,学 历 背 景 指 标 所 占 比 例 为

43.94%,为四大地区最高值。在选拔方式指标分布

中,西部地区在材料审核和综合面试两类指标中,分
别有66和65所院系对其做出规定,两类指标所占

比例分别为100%和98.48%。同时,西部地区在材

料评分和面试评分两类指标上分别40和65所院系

做了规定,所占比例分别为60.61%和98.48%,位
居同类指标前列。足可见西部地区对于选拔方式和

考核评分的重视。在信息咨询指标中,西部地区在

咨询机制这一指标上的表现较为突出,共有57所院

系对咨询机制做出说明,其所占比例为86.36%。
然而,与西部地区在学历背景、选拔方式和考核评分

方面的比例分布相比,其在专业笔试、组织保障和信

息公开等指标上的表现则相对欠佳。其中,在专业

笔试这一指标中仅有23所院系做出说明,占比为

34.85%。在组织保障指标中,仅有8所院系对“申
请—考核”制招生中的组织保障方面做出了具体规

定和机制设计,该类指标所占比例仅为12.12%。
在信息公开指标中,仅有3所院系对该项指标做了

规定,所占比例仅为4.55%。可见,西部地区在实

施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过程中,注重对考生

全方位的考量和选拔,不仅需要满足准入性门槛标

准,还需通过层层考核方可录取。而对于招生过程

的组织保障和信息公开等保障性措施的实施相对

不足。
4.东北部地区偏重专业笔试、考核评分和组织

保障,轻视英语笔试、申诉违纪和信息咨询

从表3中东北部地区的分析结果来看,东北部

地区更加看重对考生专业知识储备和知识应用能力

的考察,对考生的申请材料和专业笔试考核设定了

较为具体的评分方式。同时,相比于西部地区轻视

组织保障的特点而言,东北部地区高校较为注重招

生过程中的组织保障措施设置。但东北部地区在英

语笔试考察、申诉处理和违纪处罚、咨询机制和信息

公开等方面的工作相对欠缺有待改进。具体来看,
专业笔试考察方面,东北部地区22所院系中有17

所院系有进行专业笔试的要求,其所占比例为

77.27%,为四大地区最高值。在考核评分方面,东
北部地区在材料评分和笔试评分两项指标中分别有

16和13所院系做了规定,两类指标所占比例为

72.73%和59.09%,所占比例均居四大地区首位。
在组织保障方面,东北部地区有17所院系对招生过

程中的组织保障措施做了具体设定,其所占比例为

77.27%。与上述几类指标相比,东北部地区尚未有

院系在英语笔试标准、违纪处罚和信息公开三类指

标上做出任何规定。此外,东北部地区在申诉处理

和咨询机制两类指标上也仅有1所和4所院系做了

说明,占比分别为4.55%和18.18%。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293份院系招生简章展开文本内容分析

后发现:
(一)“申请—考核制”总体实施情况

基于对全国14所“双一流”大学2019年293所

院系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简章总体实施情况

分析,发现:
一是申请条件偏重综合能力考察,但存在考生

出身限制。各院系越来越重视对考生语言能力、科
研能力和学习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考察,这表明“申
请—考核制”准入门槛有增高趋势,考生被录取难度

将会增加。二是选拔方式偏重主观选拔方式,客观

选拔方式相对弱化。三是选拔和评分标准模糊,招
生自由裁量权过大。各院系对“申请—考核制”选拔

标准和评分标准的设定含糊不清,除复旦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制定了具体的评分细则外,其他院

系均未出台具体选拔标准和评分细则。四是保障机

制不健全,招生透明度有待提高。保障机制不健全

会降低招考过程中工作人员、导师和考生违纪违法

成本,而信息公开占比较低表明“申请—考核制”招
生过程透明度不足。机制建设不完善将不利于保障

“申请—考核制”招生的公开透明,损伤教育公平性。
(二)“申请—考核制”地区实施情况

从表3地区间“申请—考核制”实施情况分析结

果可知,不同地区在实施“申请—考核制”招生方式

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偏好。具体来看:
一是东部地区重门槛轻考核。东部地区实施

“申请—考核制”过程中注重门槛性限制指标的设

定,准入标准较高。在对于考核过程中的考核评分

等环节关注度相对不足。二是中部地区重考核轻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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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中部地区在英语笔试、面试评分和信息公开三

类指标在四大地区同类指标占比最高,而学历背景、
材料审核、材料评分和申诉处理这几类指标在四大

地区中所占比例最低。三是西部地区重门槛和考核

轻保障。西部地区看重考生综合能力且注重考核过

程中的考量和选拔,但对于招生过程的组织保障和

信息公开等保障性措施的实施相对不足。四是东北

部地区重考核保障轻处罚公开。东北部地区较为注

重对选拔过程中对考生的选拔和考察以及招生保障

机制建设。但其对于招生过程及后期的申诉处罚和

信息公开等方面重视度不够。
本文通过对2019年我国14所“双一流”高校

293所院系博士生招生简章展开文本内容分析,从
申请条件、选拔方式、选拔标准、考核评分、保障机制

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呈现我国“申请—考核制”实施现

状,同时从总体实施情况和地区实施情况两方面归

纳出我国博士生“申请—考核制”的突出特征以及存

在的问题。从总体来看,未来我国高校优化和完善

博士研究生 “申请—考核制”可从逐步取消考生院

校出身限制、适度提高笔试测验比例、明确选拔标准

和制定考核评分细则以及构建健全保障机制和信息

公开机制等方面展开。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高校

应当降低或取消对考生的院校出身限制,同时适度

强化综合选拔考核。中部地区高校可适度增加英语

笔试、材料审核和材料评分要求,同时注重申诉处理

等保障机制的完善。西部地区一方面应适度降低或

取消对考生的院校出身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强化组

织保障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建设。东北部地区应当

在继续优化和完善考核机制和保障机制的基础上,
逐步探索并构建和完善违纪处罚和信息公开机制。
此外,开发和使用更为科学合理的“申请—考核制”
招生简章观测指标体系,纳入更多高校博士生“申
请—考核制”招生简章进行政策解构分析增强内容

分析全面性和科学性,结合案例和实践经验对内容

分析结果进行科学验证或修正将是未来“申请—考

核制”研究可供参考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1]潘峰,张立迁.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的自治路径

探析[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7(3):15-20.
[2]周文辉,贺随波.博士生招生“申请-考核”制在我国“双

一流”建设高校中扩散的制度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
2019(1):72-78,85.

[3]赵红军,陈薇,陈谦明.“精英化教育”语境下博士招生

制度的选择:对博士研究生招生“申请—考核制”的思

考与探索[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5):31-35.
[4]段斌斌.教育学博士招生申请审核制的困境与出路:基

于“211工程”高校的文本分析[J].中国高教研究,2017
(10):57-61,66.

[5]吴迪.博士招生“申请—考核”制的价值诉求及现实选

择[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5(4):53-57.

“Application-Assessment”SystemDesignforDoctoralStudents
at“DoubleFirst-class”UniversitiesandPracticeCharacteristics

HUChunyan,ZHOUFujun
(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CentralSouthUniversity,Changsha410083)

Abstract:Theauthorsselectatotalof293doctoralstudentenrollmentguidesreleasedin2019from14“double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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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moreunderscoredintheapplicationrequirementsinthe“application-assessment”systemfordoctoralstudents,how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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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esmoreimportancetotheoriginoftheapplicantsandassessmentthanqualityguarantee;thenortheastregionatta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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